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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  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关村汇智抗菌新材料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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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产品 抗菌功能标注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抗菌产品抗菌功能标注的术语和定义及标注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在中国境内生产、经营或使用的国产和进口除一类、二类消毒产品中包含的抗（抑）

菌产品之外的各类具有抗菌功能的产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5969 标签符合性测试通用技术规范 

GB/T 5296.1 消费品使用说明 第1部分 总则 

GB 15979 一次性使用卫生用品卫生标准 

GB/T 31713 抗菌纺织品安全性卫生要求 

GB/T 38499 消毒剂稳定性评价方法 

GB/T XXXXX 消毒产品标签、说明书通用要求 

T/CIAA 101 抗菌产业 名词和术语 

T/CIAA 102 抗菌产品检测的基本原则和要求 

T/CIAA 103 抗菌产品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T/CIAA 101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标签 label 

粘贴、连接或印在抗菌产品销售包装上的文字、数字、符号、图案及其他说明的载体。 

 

3.2 说明书 instruction book  

应用文字、数字、符号、图案、表格等方式，对某一产品性能、使用范围、使用方法、注意事项等

内容的具体介绍。 

 

3.3 稳定性 stability  

抗菌产品经规定条件存放后能继续有效使用的能力。 

注：常通过测定抗菌性能的变化来确定其保存稳定性。 

 

3.4 保质期 shelf life  

在抗菌产品标准和标签规定的条件下，保持抗菌产品品质的期限。  

注：在此期限内，抗菌产品应符合产品标准和标签中所规定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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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有效期 valid period  

抗菌产品在规定的贮藏条件下，产品稳定性能够符合规定要求的期限。 

 

4 标注规范 

4.1 基本原则 

抗菌功能标注所用文字及标注的内容应符合现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所属产品类型相关标

准的要求。 

4.2 形式 

    抗菌功能可标注在标签、说明书、包装、产品等载体上。 

4.3 应当标注的内容 

4.3.1.抗菌功能 

抗菌功能的标注应符合T/CIAA 103或其他相关的检测标准的规定。 

 

4.3.2 抗菌功能执行标准 

抗菌功能所执行的抗菌产品标准或抗菌性能检测标准，以标准的编号表示。 

 

4.3.3 测试微生物及功能指标 

抗菌功能测试微生物及功能指标的标注应按照T/CIAA 103或其他相关检测标准的规定进行表述，并

与检测报告相符。 

 

4.3.4 抗菌加工部位 

抗菌加工部位的标注可采用文字或示意图形式。 

 

4.3.5 如有忌用要求的，应标注忌用范围        

 

4.3.6 如具有保质期限要求的，应当标注生产日期和有效期 

 

4.3.7 如对储存、运输条件等有特殊要求的，应进行标注 

 

4.4 鼓励标注的内容 

 

4.4.1 抗菌活性成分 

抗菌产品所应用的抗菌活性成分，原则上如有确切的化学成分及相应的检测方法，宜进行标注。 

 

4.4.1 抗菌加工工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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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产品所采用抗菌加工工艺，原则上如跟产品使用方法相关且可以通过简洁的描述，如：混入、

表面涂覆、后整理等进行表述的，宜进行标注。 

 

4.5禁止标注的内容 

 

4.5.1 无检验依据的微生物类别 

 

4.5.2 有虚假夸大、明示或暗示医疗作用和效果，如：减轻或缓解疾病症状、预防性病、预防妇科疾病，

保健、止痒、抗炎、消炎等宣传内容 

 

4.5.3 各种疾病名称和疾病症状，如“脚气”、“脚癣”、“脚痒”、“神经性皮炎”等。 

 

4.5.4 全效、神效、超强、永久等绝对化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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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抗菌功能标注示例 

（资料性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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